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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

B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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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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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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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钢不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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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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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工

B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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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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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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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

B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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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金控

B018

关于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1-3

年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合同》 的有关规定， 现将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19年1月23日起，至2019年2月18日17:00止。 经统计，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9,897,069.86份有效基金份额出席了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占权益登记日（2019年1月22日）基金总份额的82.92%。

上述出席情况达到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满

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 《关于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调整管理费、托管费及赎回费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或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授权的监督员在基

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了计票；北京

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

9,897,069.86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

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或代理人）

的100%。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

份额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中证政策性金

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建信中

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调整管理费、托管费及赎回

费有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本基金管理费率由原来的年费率0.30%调整为

0.15%，基金托管费率由原来的年费率0.10%调整为0.05%，基金赎回费率及赎

回费用归入财产比例由原来的：

“（1）场外赎回费

持有期间 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1%

30

日

≤

持有期

＜180

日

0.05%

持有期

≥180

日

0%

注：N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2）场内赎回费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参照场外赎回费率执行。

（3）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

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长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应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

修改为：

“（1）场外赎回费

持有期间 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1%

持有期

≥30

日

0%

注：N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2）场内赎回费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参照场外赎回费率执行。

（3）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

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25,000元，合计35,000元。

根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

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上述费用均由基金资产列支。

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9年2

月19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调整管理费、托管费及赎回费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

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关于《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同步更新《建信

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建信中证

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中的决议相关条

款，决议相关事项将在定期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一并调整。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议案的说明，在《关于建信

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调整管理费、托管费及赎

回费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本基金仍

按照调整前的约定运作。自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下一工作日即2019年2

月20日起，上述管理费、托管费及赎回费的调整方案开始执行。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0日

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

将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19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2月15日17:00止。 经统计，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2,373,357,270.94份有效基金份额出席了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占权益登记日（2019年1月16日）基金总份额的61.9%。

上述出席情况达到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满

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出

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授权的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了计票；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

2,373,357,270.94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

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

理人）的100%。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

份额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将《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赎回费率及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由原来的：

“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持有期限 费率

A

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75%

30

日

≤

持有期

＜1

年

0.1%

1

年

≤

持有期

＜2

年

0.05%

持有期

≥2

年

0%

C

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75%

持有期

≥30

日

0%

注：1年指365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对持有期长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应归基

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修改为：

“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持有期限 费率

A

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75%

30

日

≤

持有期

＜90

日

0.1%

持有期

≥90

日

0%

C

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

＜7

日

1.5%

7

日

≤

持有期

＜30

日

0.75%

持有期

≥30

日

0%

注：1年指365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对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应归

基金财产， 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 ”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25,000元，合计35,000元。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上述费用均由基金资产列支。

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9年2

月1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

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

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修订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 决议相关事项将在定期更新基金

招募说明书时一并调整。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议案的说明，在《关于建信

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调整前的约定运作。自本次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的下一工作日即2019年2月20日起， 上述赎回费率调整方案开

始执行。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0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9-17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6

海

正债”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31

●回售简称：海正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18日 （本次债券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原定为

2019年3月16日，因3月16日为休息日，故兑付日顺延至其后第1个交易日）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是，调整为5.90%

特别提示：

1、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

向合格投资者）》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 或“公司” ）有权决定是否在“16海正债” 存续

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即“16海正债”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至5.90%。

2、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

向合格投资者）》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海正

债”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

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本公司。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3月18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3、“16海正债”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5日

至2019年3月1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海正债” 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

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放弃回售选择权。

4、本次回售等同于“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2019年3月18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海正债” 债券，请“16海正债” 债券

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5、本公告仅对“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

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16海正债”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

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6海正债” 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3月

18日）。

为确保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6海正债（代码136275）

3、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12亿元，本次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经“16海正债”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债券增加第4年末（2020年3月16日）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即在原有1次回售选择权的基础上，增加2020年3月16日公司

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即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第4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15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投资者有权自发行人发布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选择在本期债券第4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

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票面金额回售给公司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

续持有。

5、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5】

1653号”文件批准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2%，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经“16海正债”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

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15个交易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并于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接受本期债券投资者回售登记申请。 若

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9、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5日。 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3月16日至2019

年3月15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16日。 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本期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3月16日。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3月16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3月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担保情况：经“16海正债”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公

司债券由控股股东海正集团、实际控制人台州市椒江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供

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票面利率调整情况

按照《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

合格投资者）》中所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票面利率。

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决定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即“16海正债” 债券存

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至5.90%。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三、本次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31

2、回售简称：海正回售

3、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

4、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

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

售登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

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

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

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3月18日（本次债券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原定

为2019年3月16日，因3月16日为休息日，故兑付日顺延至其后第1个交易日）。 发行

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理

兑付。

8、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

出“16海正债”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慎重

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18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8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

为3.2%。 每手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2.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

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债券持有人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

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

账户中。

五、本次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16海正债”在回售登记期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

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六、回售价格

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

合格投资者）》的有关约定，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七、本次回售的登记期

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

八、回售申报程序

1、申报回售的“16海正债”债券持有人应在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正

常交易时间（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

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31，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

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

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

售。“16海正债”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

无条件放弃。

3、对“16海正债”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9

年3月18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九、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2019

年

2

月

18

日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发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

2019

年

2

月

19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2

月

20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2

月

21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2

月

25

日

-3

月

1

日 本次回售申报期

2019

年

3

月

5

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2019

年

3

月

15

日 发布本次回售结果的公告

2019

年

3

月

18

日

付息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

，

对有效申报回售的本期债券完成资金清算

交割

十、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6海正债”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2019年3月18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海正债”债券。 请“16海正债”债券

持有人慎重做出是否申报回售的决策。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6海正债” 按

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一、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公司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

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

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16海正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

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

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本公

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二、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46号

法定代表人：蒋国平

联系人：张敏

联系电话：0576-88827809

邮政编码：318000

网址：www.hisunpharm.com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38号国投大厦五楼

联系人：叶清文、柴柯辰、蒋凌萍

联系电话：021-35082189、021-35082090、021-35082712

邮政编码：200080

3、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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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2月19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生公司” ）收到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批准并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

号为GR201853000426，发证日期为2018年11月14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云生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连续三年内（2018年、2019

年和2020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该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此前发布的经营业绩的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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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明诚

B006

600180

瑞茂通

B030

600185

格力地产

B002

600220

江苏阳光

B008

600233

圆通速递

B011

600238 *ST

椰岛

B007

600242

中昌数据

B032

600246

万通地产

B025

600260

凯乐科技

B011

600267

海正药业

B001

600276

恒瑞医药

B005

600284

浦东建设

B020

600325

华发股份

B008

600340

华夏幸福

B017

600378

天科股份

B023

600383

金地集团

B010

600387

海越股份

B027

600392

盛和资源

B009

600393

粤泰股份

B028

600395

盘江股份

B020

600396

金山股份

B010

600429

三元股份

B025

600466

蓝光发展

B018

600510

黑牡丹

B041

600512

腾达建设

B022

600525

长园集团

B008

600525

长园集团

B030

600529

山东药玻

B018

600536

中国软件

B012

600552

凯盛科技

B011

600555

海航创新

B014

600590

泰豪科技

B032

600634 *ST

富控

B040

600651

飞乐音响

B006

002456

欧菲科技

B020

002458

益生股份

B039

002468

申通快递

B041

002489

浙江永强

B022

002497

雅化集团

B014

002506

协鑫集成

A12

002513

蓝丰生化

B019

002523

天桥起重

B023

002533

金杯电工

B010

002548

金新农

B040

002553

南方轴承

B021

002563

森马服饰

B018

002565

顺灏股份

B032

002592

八菱科技

B015

002593

日上集团

B032

002607

亚夏汽车

B003

002613

北玻股份

B004

002614

奥佳华

B011

002617

露笑科技

B018

002619

艾格拉斯

B002

002624

完美世界

B025

002627

宜昌交运

B015

002645

华宏科技

B010

002668

奥马电器

B016

002669

康达新材

B018

002691

冀凯股份

B013

002707

众信旅游

B024

002714

牧原股份

A12

002717

岭南股份

B019

002726

龙大肉食

B019

002727

一心堂

B011

002735

王子新材

B023

002758

华通医药

B017

002765

蓝黛传动

B019

002766

索菱股份

B023

002769

普路通

B020

002796

世嘉科技

B022

002808

恒久科技

B010

002818

富森美

B002

002831

裕同科技

B017

002846

英联股份

B015

002848

高斯贝尔

B015

002857

三晖电气

B018

002861

瀛通通讯

B011

002862

实丰文化

B021

002873

新天药业

B019

002887

绿茵生态

B022

002902

铭普光磁

B040

002908

德生科技

B007

002918

蒙娜丽莎

B019

002919

名臣健康

B020

002925

盈趣科技

B027

002926

华西证券

B015

002927

泰永长征

B032

002938

鹏鼎控股

B020

002946

新乳业

B007

300467

迅游科技

B040

300520

科大国创

A12

300540

深冷股份

B019

300736

百邦科技

B016

600027

华电国际

B004

600048

保利地产

B004

600050

中国联通

B012

600064

南京高科

B020

600079

人福医药

B012

600079

人福医药

B026

600086

东方金钰

B027

600131

岷江水电

B020

600666

奥瑞德

A12

600671

天目药业

B005

600702

舍得酒业

B038

600703

三安光电

B009

600733

北汽蓝谷

B013

600740

山西焦化

B008

600744

华银电力

B005

600745

闻泰科技

B024

600776

东方通信

B008

600810

神马股份

B009

600866

星湖科技

B005

600885

宏发股份

B007

600895

张江高科

B021

600898

国美通讯

B005

600928

西安银行

A12

600958

东方证券

B002

600970

中材国际

B022

600984

建设机械

B008

600996

贵广网络

B013

601002

晋亿实业

B003

601012

隆基股份

B019

601015

陕西黑猫

A31

601113

华鼎股份

B003

601258

庞大集团

B009

601298

青岛港

B023

601377

兴业证券

B004

601515

东风股份

B031

601636

旗滨集团

B012

601668

中国建筑

A12

601865

福莱特

B002

601866

中远海发

B028

601881

中国银河

B012

603022

新通联

B013

603078

江化微

B014

603083

剑桥科技

B013

603086

先达股份

B004

603127

昭衍新药

B023

603183

建研院

B010

603185

上机数控

B021

603186

华正新材

B026

603200

上海洗霸

B011

603298

杭叉集团

B016

603326

我乐家居

B024

603348

文灿股份

B027

603368

柳药股份

B021

603385

惠达卫浴

B016

603387

基蛋生物

B007

603506

南都物业

B020

603586

金麒麟

B005

603589

口子窖

B019

603602

纵横通信

B031

603636

南威软件

B021

603638

艾迪精密

B037

603656

泰禾光电

B022

603658

安图生物

B006

603678

火炬电子

B017

603679

华体科技

B017

603681

永冠新材

A17

603681

永冠新材

A28

603681

永冠新材

A27

603681

永冠新材

A25

603681

永冠新材

A23

603681

永冠新材

A19

603681

永冠新材

A22

603681

永冠新材

A18

603681

永冠新材

A21

603681

永冠新材

A20

603681

永冠新材

A24

泓德三年封闭运作

丰泽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13

博时基金

B014

财通基金

B024

东吴基金

B002

国寿安保基金

B011

华安基金

B003

恒生前海基金

B002

汇添富基金

B002

建信基金

B001

诺安基金

B006

南方基金

B029

农银汇理基金

B014

平安基金

B014

前海开源基金

B002

新华基金

A12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B033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B034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B035

兴全基金

A06

兴全基金

B016

鑫元基金

B030

易方达基金

B028

永赢基金

B029

招商基金

B041

中邮创业基金

B016

重庆产权交易所

A12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A1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A1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B010

000988

华工科技

B004

001979

招商蛇口

B008

002017

东信和平

B003

002034

旺能环境

B023

002059

云南旅游

B026

002060

粤水电

B005

002082

万邦德

B024

002102 ST

冠福

B013

002120

韵达股份

B041

002133

广宇集团

B002

002151

北斗星通

B006

002188 ST

巴士

B006

002213

特尔佳

B024

002224

三力士

B016

002228

合兴包装

B030

002232

启明信息

B021

002253

川大智胜

B002

002256

兆新股份

B020

002261

拓维信息

B023

002281

光迅科技

B032

002283

天润曲轴

B028

002320

海峡股份

B005

002321

华英农业

B017

002335

科华恒盛

B017

002345

潮宏基

B003

002352

顺丰控股

B025

002363

隆基机械

B019

002372

伟星新材

B024

002379

宏创控股

B003

002383

合众思壮

B007

002423

中原特钢

A30

002426

胜利精密

B020

002447

晨鑫科技

B032

002450 ST

康得新

B003


